
积极推进农业保险保 费

补贴试点工作

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是一种通过市场手段、金融服务方式

和财政资金有机结合，提高“三农”抗风险能力、稳定农业

生产、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方式，是建立市场化农业生产风

险保障的长效机制。根据 2006 年《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

发展的若干意见》“逐步建立农险防范与救助机制”等有关

精神，财政部以建立健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机制为切入点，

探索建立市场化农业生产风险保障体系。

一、积极推动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

（一）稳步推进中央财政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。

按照“稳步推进、自主自愿、市场运作、共同负担”的原

则，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，2006 年财政部制订并实施了

《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管理办法》，明确了内蒙古

等6 个省（区）为试点地区，为水稻、小麦等5 种农作物提

供保险保费补贴，规定试点省份省级财政部门承担25% 的保

费后，中央财政再承担25% 的保费，并及时将 10 亿元中央

补贴资金拨付到位。这一政策的实施调动了试点省（区）的

积极性，对非试点地区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。

在认真总结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，

2008 年财政部稳步扩大了试点范围、增加了农作物补贴品种

并提高了补贴比例。一是试点范围由 6 个试点地区扩大至16

个试点地区。二是补贴品种在水稻、小麦等5 种农作物基础

上，进一步将油料作物也纳入补贴范围。三是补贴比例由中

央财政承担保费的 25% 提高至 35% 。2008 年，中央财政安

排了30.8 亿元补贴资金用于农作物保险保费补贴。

（二）开展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。继续推进能

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试点工作。为平抑猪肉价格、保障人民

生活，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，2007 年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了

11.5 亿元资金，对中西部地区能繁母猪保险提供保费补贴，

用于支持建立能繁母猪重大病害、自然灾害、意外事故等保

险制度。2008 年，中央财政安排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资金

18 亿元，在补贴地区地方财政部门承担 30% 的保费后，中

央财政补贴50% 的保费。

将奶牛保险纳入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范围。为提高农户

饲养奶牛的积极性和抵御风险的能力，稳定牛奶制品的市场

供应，2008 年，财政部共安排奶牛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11.7

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奶牛保险给予保费补贴。在补贴地区地方

财政部门承担保费的30% 后，中央财政补贴保费的30% 。

（三）完善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制度建设。在认真总结试

点经验的基础上，财政部统筹研究与归并现有制度办法，于

2008 年分别发布了《中央财政种植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

法》（财金 [2008] 26 号）以及《中央财政养殖业保险保费

补贴管理办法》（财金 [2008] 27 号），明确了中央、地方

和投保农户保费分担比例，提出了建立巨灾准备金制度的方

案，鼓励地方因地制宜确定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保费补贴品

种，为进一步开展农业保险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二、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政策有关情况

在继续对玉米、水稻、小麦、棉花提供中央财政保费补

贴的基础上，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，将油料作物纳入保

费补贴范围，试点省份为 12 个粮食主产区省份（江西因自

身原因没有参加2008 年试点工作）以及浙江、福建和海南3

个农业保险基础较好、自然灾害多发的沿海省份。为进一步

支持地方开展农业保险，缓解基层政府开展农业保险意愿和

财力不足之间的矛盾，在保持省级财政最低保费补贴比例不

变的基础上，中央财政将保费补贴比例提高至35% 。中央财

政安排种植业保费补贴资金30.8亿元，实际拨付32 亿元。

同时，根据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，将奶牛纳入中央财政

保费补贴范围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奶牛保险，在地方财政补

贴30% 保费的基础上，中央财政再补贴 30% 的保费。中央

财政安排奶牛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11.7 亿元，实际拨付 5.5

亿元。

能繁母猪保险仍然保持 2007 年度补贴政策，在地方财

政补贴30% 保费的基础上，中央财政再补贴 50% 的保费。

中央财政安排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18 亿元，实际拨

付8.4 亿元。

2008 年7 月，财政部及时提出了育肥猪保险保费补贴试

点方案。试点地区为吉林、湖南和四川 3 省，补贴比例为在

地方财政补贴 10% 保费的基础上，中央财政再补贴 10% 的

保费。中央财政安排育肥猪保险保费补贴资金6.3 亿元，其

中2008 年从中央预备费中安排的3.15 亿元已全部拨付。

三、中央财政保费补贴工作实施效果

（一）“四两拨千斤”政策效果明显，农业保险惠及范

围进一步扩大。2008 年度，各级财政累计投入保费补贴资金

65 亿元，带动3.8亿亩农作物、4700 万头能繁母猪、175 万

头奶牛投保，共获得风险保障约 1500 亿元，财政资金惠农

效应放大23 倍。中央财政保费补贴政策大大提升了农业保

险的信誉和吸引力，2008 年种植业保险投保农户接近7000

万户（次），养殖业保险投保农户约为 1450 万户（次）。特

别是在一些遭过灾的县乡和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方，农户投

保积极性更高。

（二）保险理赔及时，有相对明确的发放标准，成为恢

复农业生产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。2008 年，在南方雨雪冰

冻、汶川大地震和新疆年初冰冻等灾害中，农险赔款近3 亿

元。农业保险共向投保农户支付理赔款约 69 亿元，受益农

户约1100 万户（次）。保险赔款平均占到农户生产成本的

20% 左右，已成为灾后恢复生产的重要补充资金。

（三）保费补贴政策有效撬动农险市场，农业保险可持

续发展能力逐步提升。2008 年度，全国农业保险收入约

110.7 亿元，赔款支出约69 亿元，计提大灾准备金 12.5 亿

元，扣除 15% 左右的经营成本，利润 6 亿元，利润率 5% 。

农业保险保持了2007 年略有盈余的局面。

（财政部金融司供稿，张若晗、郑丹丹执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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